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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装协〔2020〕24 号

关于做好福建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

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、副会长候选人
建议人选报送登记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协会，会员单位，建筑装饰企业、设计机构、建材部

品企业等相关单位：

福建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协会”）是经福

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批准，由福建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

局依法许可，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登记成立的建设类一级

行业协会。协会是由省内从事建筑装饰行业管理、设计、施

工、材料生产、产品营销、中介服务、科研、教育等企业、

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自愿结成的地方性、行业性、非营利性

的社会团体。目前，协会拥有会员单位 370 多家、个人会员

98 人，理事 150 家，常务理事 50 家，副会长 17 家；微信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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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号（FJ-ＢDＡ）关注量近 8000，已开通官方网站（福建装

饰装修网）；已设立家装委员会、设计委员会、材料委员会，

将筹备成立施工委员会、专家委员会、房地产精装修委员会。

协会换届选举筹备工作秉承守正创新，坚持发扬民主。

为做好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、副会长候选人建议人选

报送登记工作，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、《协会章程》

和《2020 年协会会长办公会议纪要》等有关规定，协会会员

和省内建筑装饰企业、设计机构、建材部品企业可以自荐、

推荐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、副会长候选人建议人选。由协

会秘书处负责登记汇总至协会第二届理事会换届选举筹备

小组。

希望有意愿积极参与协会建设和发展，且具有先进性、

代表性、专业性，兼顾成长性、综合性、地域性和外向型企

业的企业，尽快填写《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、副会长

候选人建议人选登记表》（附件 1），并将企业营业执照、资

质证书复印件和企业最新简介（含业绩、品牌、荣誉等），

以及候选人最新简历和身份证、学历、职业资格、职称证书

复印件等相关资料，于 11 月 20 日下午下班前，将纸质材料

寄（送）至协会秘书处，同时发送原件扫描件至指定邮箱

（842369926@qq.com）。逾期报送的，按规定将不予登记汇

总。

如有其他事项需要咨询和帮助，请与协会秘书处工作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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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联系。

联系人：林莺 陈燕 王宏超

电 话：0591-83255966、83213066

QQ：842369926、306063120、1093165984

地 址：福州市广达路 68 号金源大广场西区 31 层

邮 编：350005

附件 1：《福建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

事、副会长候选人建议人选登记表》

附件 2：福建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宗旨、业务范围、会

员权利与义务、拟会费标准

附件 3：福建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服务内容

福建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

2020 年 11 月 6 日

报送：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机关党委、建筑业处、法规处、

社团办

抄送：本会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，监事

福建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 2020 年 11 月 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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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福建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、

副会长候选人建议人选登记表

单位名称
纳税人

识别号

现有资质情况 通讯地址

总经理 手机 邮箱

候选人姓名
公司职务 微信号

政治面貌 手机

通讯联系人 公司职务
微信号

手机

近 3 年

企业经营情况

2017 年产值（ ）千万元，净利润（ ）万元，资产（ ）万元；

2018 年产值（ ）千万元，净利润（ ）万元，资产（ ）万元；

2019 年产值（ ）千万元，净利润（ ）万元，资产（ ）万元。

拟会费标准

1、副会长单位：20000 元/年；

2、常务理事单位、专业分会（委员会）会长（主任）及副会

长（副主任）：8000 元/年；

3、理事单位：3500 元/年；

4、会员单位：2000 元/年。

注：常务理事单位优先担任协会专业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。

自荐（推荐）

候选人

建议人选

□常务理事 □副会长单位

自荐或推荐理由： （可另附页）。

近 5 年内，

企业主要荣誉

（在□打√）

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或其他国优，（ ）个；

□装饰装修工程（幕墙工程）专业“闽江杯”，（ ）个；

□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信用等级评价获得 AAA 等级证书；

□福建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信用等级评价获得 AAA 等级证书；

□获得省建筑业装饰装修专业“一先两优”；

□福建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行业数据统计，（ ）类别；

□其他 （如，建筑装修工业化、装配化、科技创新等） 。

单位承诺

我单位郑重承诺自愿遵守协会章程、主动履行会员义务，热心

支持协会工作，积极完成协会交办的任务。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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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福建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宗旨、业务范围、
会员权利与义务、拟会费标准

一、协会宗旨：

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和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牢固树立“四

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全面贯彻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

开放、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，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夺

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

兴的中国梦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。协助政

府有关业务指导部门加强建筑装修装饰市场监管、行业服务

和管理，培育和完善建筑装修装饰市场运行机制，营造和谐、

有序的市场环境，推动会员企业转变发展方式，建立现代企

业制度，提高发展效益；充分发挥协会职能与作用，促进行

业发展，为会员提供服务；维护行业、会员的合法权益和共

同的经济利益；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；沟通行业与政府、

社会公众之间的联系，加强行业自律，开展行业服务，规范

行业行为，受理建筑装修装饰咨询和投诉，协调解决装修装

饰纠纷；经政府指导部门授权或委托，建立装修装饰单位信

用档案，开展信用等级评定；承担起协助政府部门规范公共

建筑装修装饰和住宅装修装饰的工作。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

发挥熟悉企业、熟悉市场的优势，促进行业自律，在深化供

给侧结构性改革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

促进区域协调发展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、建设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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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队伍等方面多做贡献。充分发挥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纽带和

桥梁作用，团结带领会员单位，与时俱进，开拓创新，促进

我省建筑装修装饰行业持续健康有序发展。

二、协会业务范围：

（一）宣传、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建筑装修装饰行业的法

律法规、规章制度、技术标准和技术规程，引导会员单位依

法经营、规范行为。

（二）组织行业调查统计，研究行业发展方向，反映企

业诉求，及时向政府指导部门反映涉及行业利益的事项，提

出解决影响行业发展问题的政策、措施建议和意见，并协助

政府主管部门制定和实施行业发展规划，帮助协调执行中出

现的问题，促进行业发展。

（三）接受政府指导部门授权或委托，研究建立和完善

行业自律机制，制定行规行约，承担起协助政府指导部门规

范公共建筑装修装饰和住宅装修装饰行为的工作；推动和加

强行业诚信建设，建立装修装饰单位信用档案，开展信用等

级评定；受理装修装饰投诉，维护行业、会员的合法权益和

共同的经济利益，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。

（四）经政府指导部门授权或委托开展建筑装修装饰工

程质量、安全生产及技术评估和职业培训、资格认证、人才

建设，提高行业整体质量安全和人才素质；组织评先创优活

动，优化行业优质工程和创意设计的评价体系，提升企业品

牌，增强企业发展活力，发挥产业龙头骨干支撑和引领带动

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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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加强信息化建设与交流，办好本会网站、会刊，

举办展览、展示、推荐会活动，扩大行业宣传。

（六）开展学术、技术、经济情报交流和法律咨询服务，

引导会员单位加强企业品牌和文化、人才建设，推动科技创

新，坚持绿色设计，推进绿色施工和建筑装修装饰工业化，

推广使用绿色节能环保材料，促进会员单位转变发展方式，

为提升会员单位的核心竞争力，提高企业生产、经营、技术

和管理水平提供服务。

（七）组织参加跨地区跨行业相关协会、单位的交流考

察活动，协调会员与会员、会员与其他相关方面的关系，指

导省内各地建筑装饰协会开展工作，牵头、组织、协调地方

协会发挥行业自律，特别是规范住宅装修装饰自律管理。

（八）承担政府指导部门转移和授权或委托给本会的有

关政府职能和相关工作事项。

三、会员的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、会员享有下列权利：

1、协会的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；

2、参加协会的活动；

3、获得协会服务的优先权；

4、对协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；

5、入会自愿、退会自由。

（二）、会员履行下列义务：

1、执行协会的决议；

2、维护协会合法权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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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完成协会交办的工作；

4、按规定交纳会费；

5、向协会反映情况，提供有关资料。

四、协会会费拟收取标准：

协会会费是协会正常开展活动和日常合理开支的基本

保障。会费标准坚持取之有度、用之得当的原则，依据协会

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、工作成本和会员的承受能力，以及行

业地位、贡献、协会担任职务及提供相对应的服务内容等方

面合理制定，并参照国内建筑装饰行业协会会费收取标准，

协会会费拟收取标准如下：普通会员：2000 元/年，理事单

位：3500 元/年，常务理事单位、专业分会（委员会）会长

（主任）及副会长（副主任）：8000 元/年，副会长单位：20000

元/年。

五、会费主要用途

1、用于协会开展行业交流、调查统计、评先评优及承

担政府及相关部门委托交办任务等业务活动的开支等。

2、用于协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、

党建工作会议、会长办公会、秘书处会议以及表彰会议等。

3、用于协会日常办公、房租水电、差旅、通讯、网站

微站运营费、信息发布、购置设备、书籍、资料、订阅报刊

等。

4、用于文件、资料等印刷及稿费支出。

5、工资薪酬支出。用于协会工作人员的工资、社保、

住房公积金、津贴、奖金、福利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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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为会员提供服务及开展业务活动等其他合理支出。

真诚欢迎自荐或相互推荐从事建筑装饰行业管理、设

计、施工、材料生产、产品营销、中介服务、科研、教育的

企业、事业、社会团体等单位成为福建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

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、副会长候选人建议人选，友情携手

共同助力推动全省建筑装饰行业高质量发展超越，打造幸福

宜居空间、创造健康美好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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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福建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服务内容

根据协会章程和会费标准，结合我省建筑装饰行业特

点，将协会会员等级对应的服务内容予以细化，具体如下:

一、普通会员单位

1、正式会员获颁“福建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”会员证

书和铜牌。

2、向会员发布法律法规、政策资讯、行业动态、项目

管理技术、设计和施工案例、企业资质、建筑装修工业化、

全装修、信息化建设等信息，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会员合理

诉求，维护会员合法权益;

2、在协会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上，宣传报

道协会会员单位开展的有关行业重要活动;

3、有关会员企业荣誉、信用信息的查询服务，以及本

会团体标准的查询服务;

4、享有协会提供的省内外建筑装饰行业交流机会，促

进会员企业与省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，共同开拓市场和发

展壮大，鼓励会员企业做精做专做大做强；

5、推举协会会员代表;

6、参加省建筑装饰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；

7、在省级建设类协会主办和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举办的

评奖评优活动中对优秀会员单位进行推荐（如，“闽江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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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质专业工程奖、“一先两优”等）;

8、在协会官网公示会员基本信息;

9、享有协会编辑出版的书刊、资料的优惠购买服务;

10、免费获取协会印发的有关文件通知;

11、对协会有关工作及问题提出意见建议;

12、提供企业资质许可与提升、绿色装饰设计与施工、

人力资源、市场信息、技术创新、企业管理和专项法律咨询

等服务；

13、其他服务。

二、理事单位

1、参与研究讨论协会发展与改革等有关事项;

2、参加协会组织的有关活动;

3、优先参与协会标准的编制工作;

4、优先推荐参与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中国建筑工程装饰

奖、企业信用等级、中国建筑装饰行业数据统计、中国国际空

间设计大赛、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科学技术奖和绿色装饰材料等

活动;

5、享有普通会员单位的各项服务。

三、常务理事单位

1、参与研究决策协会发展与改革等重要事项;

2、参加协会组织的省内外交流和重要活动;

3、在协会举办的相关活动中优先安排主题发言或提供

宣传展示推广服务；

4、参加省建筑装饰行业企业信用等级“AAA”评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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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参加省建筑装饰行业数据统计（十强企业）认定；

6、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，提高企业社会知名度和品牌

影响力；

7、享有理事单位的各项服务。

四、监事长、监事单位

1、列席本会各项会议，查阅会议纪要、财务票据等有

关材料；

2、听取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、各分支机构、秘书处的

工作情况通报；

3、对理事或专门委员会的委员提出质询；

4、对于常务理事会、理事会、各分支机构会议作出的

决议、决定，监事会认为存在违反程序或违背本会会员根本

利益的，可以建议进行二次表决；

5、对监督事项提出建议和异议；

6、对不称职的理事会成员进行警示或建议罢免。

7、享有常务理事单位的各项服务。

五、会长、副会长单位

1、参加协会会长办公会议，审议决定协会重大工作事

项的议案；

2、组织研究并决定协会发展与改革等重大事项；

3、对协会有关工作及问题提出质询或处理建议；

4、在协会学术年会等重大活动中优先安排主题报告；

5、享有常务理事单位的各项服务。


